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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

内容概要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票据法论》一书包括十二章，分别论述和分析了票据
与票据法的性质与特征、历史演进、票据权利、票据行为、票据代理、票据背书、仿造和变造票据、
汇票本票支票法律制度、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以及中国票据法的特点等内容，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票
据法的核心内容和难点具有提纲挈领和化繁入简的作用。同时，对于厘清在票据实务中的许多争议问
题和准确判断票据法律关系和正确适用票据法都有很好的作用。《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
术著作丛书:票据法论》运用了与票据相关的多学科知识，比如法学、经济学、货币学、货币银行学、
金融学以及历史学知识来阐述票据和票据法，避免了仅从法条分析研究票据法的不足，明确了作为特
别法的票据法律关系为什么应当偏离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因，分析了票据民事权利与票据上的权
利、票据行为与一般民事行为等方面的不同要求的原因，辨析了不同种类票据的法律构成要素背后的
制度安排原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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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云东，云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出生于1961年，先后在云南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厦
门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法理学硕士和国际法学博士学位。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美利坚大
学，富布莱特高级研究学者。自1985年起从事法学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教学及研究涉及国际法
、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国际商事仲裁法、WTO法、条约法、国际组织
法、中外民商法、民法学、经济法学、民族法学和法律英语等。发表与出版法学论著百余万字。系中
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商法学会理事、云南省法学会副会长、云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云南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中国一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云南星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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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票据及其制度概论 一、票据的概念与特征 二、票据的种类与作用 三、票据及其制度的产生与
发展 第二章 票据法概述 一、票据法的定义和特点 二、票据法的作用 三、制定我国《票据法》的指导
思想及《票据法》的立法宗旨 四、与票据相关的几类票据关系 第三章 论票据权利 一、票据权利的概
念与特点 二、票据权利的内容 三、票据权利的保护与补救 第四章 论票据行为 一、票据行为的性质和
特点 二、票据行为的法律构成要件 三、票据行为的种类 第五章 论票据代理 一、票据代理的概念和特
点 二、票据代理的种类和范围 三、几种缺乏票据代理要件的票据代理形式 第六章 论票据的背书 一、
票据背书的概念和特点 二、票据背书的分类 三、票据背书的效力和意义 四、背书票据的方式及要求 
五、票据背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七章 论票据的伪造与变造（兼论票据变更与涂销） 一、票据伪造 
二、票据变造 三、票据变更 四、票据涂销 第八章 论汇票法律制度 一、汇票的概念、特点和种类 二、
汇票上的票据行为 三、汇票的其他法律制度 第九章 论本票法律制度 一、本票的概念、特点和种类 二
、本票的出票与见票 三、本票适用汇票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十章 论支票法律制度 一、支票的概念、特
点和种类 二、支票的出票行为 三、支票适用汇票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十一章 论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 一
、涉外票据法律冲突存在的必然性及其解决的办法 二、涉外票据法律适用有关规定的比较研究 第十
二章 论中国票据法的主要特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主要特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
据法》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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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公示催告的管辖。在我国法律中规定由“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日本、
德国则主要规定由证券上所记载的履行地法院管辖。如果没有记载时由出票人所在地的法院管辖，若
还不能确定时，由出票人在出票时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2）公示催告的申请。申请人是依法可背书
转让票据权利的人，提出申请的原因是因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申请人应当向法院提交申请书，口
头申请无效。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申请的事实和理由；票据的票面金额、出票人、持票人、背书
人等内容。法院对于公示申请应当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受
理；不符合条件的，应裁定驳回申请。 （3）公示催告的内容及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
十四条规定：法院决定受理公示催告申请的，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并在三日内发出公告，
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一般认为公示催告公告的内容应当包括：公示催告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
情况；票据的种类、票面金额、发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事项；申报权利的期间及申报权利的催告
；在公示催告期间利害关系人不申报权利的法律后果和在公示催告期问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法
律后果等内容。公告应在法院公告栏、报刊和法院所在地证券交易所张贴宣传。对于公示催告的期间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宣告票据无效的期间由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60天。而德国、日
本等国则规定了至少六个月的期间。有必要说明的是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与
票据法原则不相一致，且在实践中难以执行，对于不特定的第三人而言是有失公平的。当然这种规定
对于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转让的票据已经公示催告，或非善意地转让票据权利，或未支付相应的
对价取得票据的则必然是无效的。现举一实例说明法院如何进行公告及公告的内容，1998年11月23日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在《深圳法制报》上公告：申请人广东发展银行罗湖支行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号码：ⅤⅡ00777113，金额人民币200万元，付款人为深圳赛瑞祺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深圳
市卡多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行为中信实业银行分行福南支行，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
之13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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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票据法论》是“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
著作丛书”系列之一，全书包括十二章，分别论述和分析了票据与票据法的性质与特征、历史演进、
票据权利、票据行为、票据代理等内容，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票据法的核心内容和难点具有提纲挈领
和化繁入简的作用，《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票据法论》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
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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